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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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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37號
原      告  林沅泓  






被      告  謝弘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緝字第35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捌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基於處分主義，當事人有權決定是否於期日到場。被告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前經本院合法通知後，其表明無意願由本院派法警提解到庭（見本院卷第47頁之意見陳報狀），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原告因操作賭博網站不當，而積欠被告、林璟翔新臺幣（下同）527萬元，原告於民國111年2月17日與林璟翔協商債務問題，約定由原告簽立面額507萬元之本票給被告、林璟翔2人做為擔保。詎被告、林璟翔、潘韋勳及數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下稱不詳成年人等)，為向原告索討債務，共同基於私行拘禁、傷害之犯意聯絡，由林璟翔假意邀約原告陪同其交付上開本票與被告為由，共同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麗心精品旅館，被告、潘韋勳2人，則於111年2月17日23時14分許，先行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抵達麗心精品旅館，嗣於同年月18日0時22分許，原告與林璟翔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抵達麗心精品旅館203號房間後，由被告脅迫原告簽立面額507萬元之借據，隨即由林璟翔指示被告、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在上開房間內，接續毆打原告、脫衣服並灌酒，於同日2時31分許，林璟翔再指示被告、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以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將原告載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萬能膜術車體美潔」2樓之招待所，期間被告先行離去；林璟翔、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又於同日5時45分許，將原告載抵臺中市○區○○○路000號潘韋勳之住處，於拘禁期間承前揭犯意接續毆打原告、半蹲端水，致原告受有腦震盪、其他身體損傷、橫紋肌溶解症、自發性瘀斑、肌痛等傷害。林璟翔於前開拘禁期間內，復命原告向親友借款還債，並親自聯繫原告之父母林維新及魯雅芳，以將傷害原告為由，要求匯款至指定帳戶以償還系爭債務，匯款嗣由潘韋勳提領後交予林璟翔。以上均使原告身心受有極大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113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且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叁、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前開主張之事實，有原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之證述【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4140號（下簡稱偵卷）第109至119頁、第366至369頁、第477至478頁，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二第34至51頁，本院114年度訴緝字第50號刑事卷第197至204頁】、證人魯雅芳及魯淑華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見偵卷第137至141頁、第173至177頁、第319至321頁、第365至366頁、第476至477頁）、證人林維新於警詢之證述（見偵卷第159至163頁）、證人余芝綺、朱毅庭、廖政捷於偵查之證述（見偵卷第501至502頁、第502至503頁、第551至553頁），並有同案被告林璟翔、潘韋勳及原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證人魯雅芳之受理調查筆錄、證人魯雅芳提出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證人林維新提出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證人魯雅芳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魯淑華之存摺影本、原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11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134號函檢附證人魯淑華帳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2月29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436935號函檢附原告中信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3月20日作心詢字第1120316114號函檢附證人余芝綺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27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03295號函檢附簡旭成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28288號函及檢附原告中信帳戶之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證人余芝綺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6月5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96373號函檢附同案被告潘韋勳之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6月5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202748號函檢附證人廖政捷之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112年11月9日投醫社字第1120011051號函檢附原告相關病況及就診紀錄、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13日儲字第1121266939號函檢附張詠開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12日通清字第1120053730號函檢附陳吟禎及湯喬筑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13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58550號函檢附洪詩晴、蕭名淇、康雅鈞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5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04434號函檢附李沄瑾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113年1月19日投醫社字第1130000571號函檢附原告之傷勢照片等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7至83頁、第101至107頁、第121至127頁、第145至151頁、第153至157頁、第167至171頁、第209至237頁、第239頁、第245頁、第247頁、第391至398頁、第405頁、第407至410頁、第415至422頁、第425至441頁、第453至458頁、第461至472頁、第495至497頁、第509至511頁、第517至527頁、第531至541頁，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一第177至215頁、第281至285頁、第287至298頁、第301至325頁、第327至401頁、第403至409頁，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二第59至123頁、第135至141頁）。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訴緝字第50號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4月，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1至38頁），復經本院調閱上開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何爭執，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
三、再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與林璟翔、潘韋勳為向原告索討債務，以前述方式控制、拘禁原告，致使原告除受有前揭體傷外，人身自由亦受有極大拘束，且使原告陷於極為恐懼、不安之情狀，嚴重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自由等人格法益，併審酌原告受控制及拘禁之期間、所受體傷之程度等情形，兼原告自陳為大學肄業，目前工作為算命師之學經歷，月收入約10萬元（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259號民事卷第70頁），被告自陳其大學肆業，之前從事工業（見本院114年度訴緝字第50號刑事卷第250頁），以及本案其他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以80萬元為妥適，是原告逾此數額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16日起（見本院附民卷第1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可採，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及自113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被告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於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而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並未支出其他訴訟費用，無庸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37號

原      告  林沅泓  







被      告  謝弘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緝字第35號），本院

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捌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基於處分主義，當事人有權決定是否於期日到場。被告現於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前經本院合法通知

    後，其表明無意願由本院派法警提解到庭（見本院卷第47頁

    之意見陳報狀），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原告因操作賭博網站不當，而積欠被告、林璟翔

    新臺幣（下同）527萬元，原告於民國111年2月17日與林璟

    翔協商債務問題，約定由原告簽立面額507萬元之本票給被

    告、林璟翔2人做為擔保。詎被告、林璟翔、潘韋勳及數名

    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下稱不詳成年人等)，為向原告

    索討債務，共同基於私行拘禁、傷害之犯意聯絡，由林璟翔

    假意邀約原告陪同其交付上開本票與被告為由，共同前往臺

    中市○區○○路000號麗心精品旅館，被告、潘韋勳2人，則於1

    11年2月17日23時14分許，先行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抵達麗心精品旅館，嗣於同年月18日0時22分許，

    原告與林璟翔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抵達麗心

    精品旅館203號房間後，由被告脅迫原告簽立面額507萬元之

    借據，隨即由林璟翔指示被告、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在

    上開房間內，接續毆打原告、脫衣服並灌酒，於同日2時31

    分許，林璟翔再指示被告、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以車牌

    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將原告載往臺中市○○區○○路0段

    000號「萬能膜術車體美潔」2樓之招待所，期間被告先行離

    去；林璟翔、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又於同日5時45分許，

    將原告載抵臺中市○區○○○路000號潘韋勳之住處，於拘禁期

    間承前揭犯意接續毆打原告、半蹲端水，致原告受有腦震盪

    、其他身體損傷、橫紋肌溶解症、自發性瘀斑、肌痛等傷害

    。林璟翔於前開拘禁期間內，復命原告向親友借款還債，並

    親自聯繫原告之父母林維新及魯雅芳，以將傷害原告為由，

    要求匯款至指定帳戶以償還系爭債務，匯款嗣由潘韋勳提領

    後交予林璟翔。以上均使原告身心受有極大痛苦，爰依侵權

    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0萬元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113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且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貳、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叁、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

    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

    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

    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

    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

    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

    7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前開主張之事實，有原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之

    證述【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4140號（下簡

    稱偵卷）第109至119頁、第366至369頁、第477至478頁，本

    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二第34至51頁，本院114年度

    訴緝字第50號刑事卷第197至204頁】、證人魯雅芳及魯淑華

    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見偵卷第137至141頁、第173至177頁

    、第319至321頁、第365至366頁、第476至477頁）、證人林

    維新於警詢之證述（見偵卷第159至163頁）、證人余芝綺、

    朱毅庭、廖政捷於偵查之證述（見偵卷第501至502頁、第50

    2至503頁、第551至553頁），並有同案被告林璟翔、潘韋勳

    及原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證人魯雅芳之受理調查筆

    錄、證人魯雅芳提出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證人林維

    新提出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

    局南投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

    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證人魯雅芳與原告間

    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魯淑華之存摺影本、原告中信

    帳戶之交易明細、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

    11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134號函檢附證人魯淑華帳戶之基本

    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2

    月29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436935號函檢附原告中信帳戶

    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3月20日

    作心詢字第1120316114號函檢附證人余芝綺帳戶之開戶資料

    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27日

    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03295號函檢附簡旭成帳戶之開戶資

    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18

    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28288號函及檢附原告中信帳戶之

    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證人余芝綺與原告間LINE對

    話紀錄翻拍照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6

    月5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96373號函檢附同案被告潘韋

    勳之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6月5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20

    2748號函檢附證人廖政捷之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

    及交易明細、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112年11月9日投醫社字第

    1120011051號函檢附原告相關病況及就診紀錄、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13日儲字第1121266939號函檢附張詠

    開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2月12日通清字第1120053730號函檢附陳吟禎及湯喬

    筑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112年12月13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58550號函檢附洪

    詩晴、蕭名淇、康雅鈞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5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

    104434號函檢附李沄瑾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衛生福

    利部南投醫院113年1月19日投醫社字第1130000571號函檢附

    原告之傷勢照片等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7至83頁、第1

    01至107頁、第121至127頁、第145至151頁、第153至157頁

    、第167至171頁、第209至237頁、第239頁、第245頁、第24

    7頁、第391至398頁、第405頁、第407至410頁、第415至422

    頁、第425至441頁、第453至458頁、第461至472頁、第495

    至497頁、第509至511頁、第517至527頁、第531至541頁，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一第177至215頁、第281至

    285頁、第287至298頁、第301至325頁、第327至401頁、第4

    03至409頁，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二第59至123

    頁、第135至141頁）。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訴緝字第5

    0號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4月，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21至38頁），復經本院調閱上開卷證核閱無訛。

    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

    書狀為何爭執，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

三、再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

    可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

    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

    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

    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

    第46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與林璟翔、潘

    韋勳為向原告索討債務，以前述方式控制、拘禁原告，致使

    原告除受有前揭體傷外，人身自由亦受有極大拘束，且使原

    告陷於極為恐懼、不安之情狀，嚴重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

    、自由等人格法益，併審酌原告受控制及拘禁之期間、所受

    體傷之程度等情形，兼原告自陳為大學肄業，目前工作為算

    命師之學經歷，月收入約10萬元（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25

    9號民事卷第70頁），被告自陳其大學肆業，之前從事工業

    （見本院114年度訴緝字第50號刑事卷第250頁），以及本案

    其他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以80萬元為妥

    適，是原告逾此數額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

    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

    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2月16日起（見本院附民卷第17頁），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可採，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80萬

    元，及自113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被告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於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

    庭裁定移送而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

    裁判費；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並未支出其他訴訟費用，無庸

    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37號

原      告  林沅泓  







被      告  謝弘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緝字第35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捌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基於處分主義，當事人有權決定是否於期日到場。被告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前經本院合法通知後，其表明無意願由本院派法警提解到庭（見本院卷第47頁之意見陳報狀），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原告因操作賭博網站不當，而積欠被告、林璟翔新臺幣（下同）527萬元，原告於民國111年2月17日與林璟翔協商債務問題，約定由原告簽立面額507萬元之本票給被告、林璟翔2人做為擔保。詎被告、林璟翔、潘韋勳及數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下稱不詳成年人等)，為向原告索討債務，共同基於私行拘禁、傷害之犯意聯絡，由林璟翔假意邀約原告陪同其交付上開本票與被告為由，共同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麗心精品旅館，被告、潘韋勳2人，則於111年2月17日23時14分許，先行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抵達麗心精品旅館，嗣於同年月18日0時22分許，原告與林璟翔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抵達麗心精品旅館203號房間後，由被告脅迫原告簽立面額507萬元之借據，隨即由林璟翔指示被告、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在上開房間內，接續毆打原告、脫衣服並灌酒，於同日2時31分許，林璟翔再指示被告、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以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將原告載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萬能膜術車體美潔」2樓之招待所，期間被告先行離去；林璟翔、潘韋勳及不詳成年人等又於同日5時45分許，將原告載抵臺中市○區○○○路000號潘韋勳之住處，於拘禁期間承前揭犯意接續毆打原告、半蹲端水，致原告受有腦震盪、其他身體損傷、橫紋肌溶解症、自發性瘀斑、肌痛等傷害。林璟翔於前開拘禁期間內，復命原告向親友借款還債，並親自聯繫原告之父母林維新及魯雅芳，以將傷害原告為由，要求匯款至指定帳戶以償還系爭債務，匯款嗣由潘韋勳提領後交予林璟翔。以上均使原告身心受有極大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200萬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113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且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叁、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前開主張之事實，有原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之證述【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4140號（下簡稱偵卷）第109至119頁、第366至369頁、第477至478頁，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二第34至51頁，本院114年度訴緝字第50號刑事卷第197至204頁】、證人魯雅芳及魯淑華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見偵卷第137至141頁、第173至177頁、第319至321頁、第365至366頁、第476至477頁）、證人林維新於警詢之證述（見偵卷第159至163頁）、證人余芝綺、朱毅庭、廖政捷於偵查之證述（見偵卷第501至502頁、第502至503頁、第551至553頁），並有同案被告林璟翔、潘韋勳及原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證人魯雅芳之受理調查筆錄、證人魯雅芳提出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證人林維新提出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診斷證明書、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南投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證人魯雅芳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證人魯淑華之存摺影本、原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11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134號函檢附證人魯淑華帳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2月29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436935號函檢附原告中信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112年3月20日作心詢字第1120316114號函檢附證人余芝綺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27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03295號函檢附簡旭成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4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28288號函及檢附原告中信帳戶之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證人余芝綺與原告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2年6月5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20096373號函檢附同案被告潘韋勳之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6月5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202748號函檢附證人廖政捷之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112年11月9日投醫社字第1120011051號函檢附原告相關病況及就診紀錄、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13日儲字第1121266939號函檢附張詠開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12日通清字第1120053730號函檢附陳吟禎及湯喬筑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13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58550號函檢附洪詩晴、蕭名淇、康雅鈞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5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04434號函檢附李沄瑾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113年1月19日投醫社字第1130000571號函檢附原告之傷勢照片等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7至83頁、第101至107頁、第121至127頁、第145至151頁、第153至157頁、第167至171頁、第209至237頁、第239頁、第245頁、第247頁、第391至398頁、第405頁、第407至410頁、第415至422頁、第425至441頁、第453至458頁、第461至472頁、第495至497頁、第509至511頁、第517至527頁、第531至541頁，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一第177至215頁、第281至285頁、第287至298頁、第301至325頁、第327至401頁、第403至409頁，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728號刑事卷二第59至123頁、第135至141頁）。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訴緝字第50號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4月，有上開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1至38頁），復經本院調閱上開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何爭執，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

三、再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與林璟翔、潘韋勳為向原告索討債務，以前述方式控制、拘禁原告，致使原告除受有前揭體傷外，人身自由亦受有極大拘束，且使原告陷於極為恐懼、不安之情狀，嚴重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自由等人格法益，併審酌原告受控制及拘禁之期間、所受體傷之程度等情形，兼原告自陳為大學肄業，目前工作為算命師之學經歷，月收入約10萬元（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259號民事卷第70頁），被告自陳其大學肆業，之前從事工業（見本院114年度訴緝字第50號刑事卷第250頁），以及本案其他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以80萬元為妥適，是原告逾此數額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16日起（見本院附民卷第1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可採，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80萬元，及自113年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被告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於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而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本件審理過程中兩造並未支出其他訴訟費用，無庸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昱程











